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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如何提升新时期的江苏海域综合管控


谢伟军，崔丹丹
（江苏省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中心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要：近年来，江苏省沿海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用海活动日益频繁。文章综合分析了江苏海

域使用现状的特点，并结合海域使用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提

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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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江苏海域使用特点

１１　淤涨型滩涂

江苏省具有淤涨型滩涂，是全国围填海项目

较多的省份。而其独特的辐射状沙脊群更是加

大了江苏沿海中部海域水环境的特殊性和多元

性，独特的资源优势，造就了江苏成为全国围填

海项目众多的省份之一。近年来，随着江苏沿海

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江苏省根据《江苏沿海滩

涂围垦开发规划》，沿海大规模匡围活动史无前

例，且涉及面广、影响持续时间长。

１２　海洋经济增长快

２００６年，江苏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约１２８７亿

元，占全省 ＧＤＰ的５．９％，到２０１２年，跃升到

４８００亿元，占全省 ＧＤＰ的８．９％。海域使用有

力推动了海洋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沿海开发的水

平，为我省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１３　渔业用海比重大

江苏省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底，渔业用海１６５２

宗，所占比例分别为：省级为１０．９％、连云港市为

２２．３％、盐城市为３６．１％、南通市为３０．７％，渔业

用海面积为３１６２６０ｈｍ，约占全部确权面积

的９３．７％。

１４　海域使用空间分布不均衡

据江苏省连续两年对区域用海企业进驻开

展投资效益评估分析，开发强度大的主要集中在

南通地区，在沿海岸线分布上，如东洋口渔港经

济区区域用海、启东滨海工业集中区区域用海、

海门滨海新区区域用海等开发和利用程度比较

高，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同时，启东五金机电

区域用海、旗台作业区区域用海等开发利用

较低。

２　存在问题

２１　未确权用海较多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利用海域无人机、海域动态

监管系统和现场核查等三位一体的方式，对全省

２８万ｈｍ余养殖用海开展了专项核查，核查发现

部分用海单位和个人不能严格按照海域使用管

理的要求，存在违规用海情况，如海域使用存在

发包现象、海域使用存在超范围、超面积情况，无

证用海等现象依然存在。

２２　海域使用利用率较低

根据江苏省连续两年开展的１３个区域建设

用海规划开发建设情况监视监测分析显示，用海

企业的进驻率不高，各地开发利用也不平衡，区

域用海围填结束后，大部分企业只是签有意向

性，尚未签约或进驻，海域使用的总体利用率

不高。

２３　江苏围填海集约化程度不高

据资料显示，江苏省４个典型的围填海工程

进行了综合效益评价数据显示，江苏省围填海工

程现有效益在１０．３亿～３００亿元，约１２１．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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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２．０万元／ｈｍ２。另据江苏省２０１２年度全省

用海企业调查显示，全省用海企业的平均围填效

益为９万元／ｈｍ２。总体来看，江苏省围填海企业

用海集约化程度不高。

３　对策及建议

３１　坚持海洋功能区划制度

３．１．１　科学编制好海洋功能区划

国家对江苏省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进行了批复，江苏省市、县两级海洋功能

区划编制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在考虑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同时，科学规划功能区，加

强区域用海整体论证和整体管理。引导围填海

向离岸、人工岛式发展，打造亲水岸线，保护潮流

畅通，维护水动力环境总体格局稳定，才能有力

地保障海域使用审批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更好地

发挥海域空间效益，更好地服务沿海区域发展。

３．１．２　突出抓好区域建设用海实际开发和项目

落实情况

海洋功能区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区域用

海的监管，而实际监管中，对区域用海，不仅仅要

监管规划落实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对于连片开

发、整体围填的建设或农业开发的海域，实行规

划管理，统一监管，重点关注区域建设用海批复

规划内容与实际项目进驻的吻合性是否一致。

发挥区域建设用海总体规划的指导性和控制性

作用，防止用海类型随意或恶意变更，从而对海

洋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３２　强化项目验收制度

３．２．１　完善制定合理的验收标准

为加强对填海项目的监督管理，国家海洋局

出台了《关于印发〈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

管理办法〉的通知》，规范了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

用验收工作的相关事宜。但从江苏省近年海域

使用项目竣工验收实际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尚

未明确，主要是：① 界址点界定模糊，尤其是对于

位于水下部分的填海界址点，在低潮中不好到达

现场的，是不是按照工程剖面图、竣工图等资料，

推算获得填海界址点坐标；② 验收中涉及的填海

项目高程问题，是不是作为验收的依据之一；③

验收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不是只要项目围填结

束就可以提出，对企业进驻情况、现场晾晒等情

况需不需要规定等等。这就需要从江苏省实际

情况考虑，出台一个统一明确的验收标准和办

法，来规范验收程序和内容，从而提高验收的制

度化和合法化。

３．２．２　强调项目入户后分批验收制度

区域用海大多为整体围填后，由当地政府根

据招商引资情况，企业分批进驻。如果验收仅在

围填结束对界址情况等进行区域整体验收，那后

期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管就成为了空白。如有的

围填海项目用海的性质已改变，农业围垦用海内

的单宗项目用海，实际用途变为了建设用海；有

的原本作为紫菜加工等用海，实际建设了化工厂

等。有的项目还存在从项目建设前的海域使用

论证阶段到项目竣工后的竣工验收阶段，海洋功

能区划及相关规划可能发生了调整。所以，建议

在围填海项目进行竣工验收时，除了按照《填海

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

外，还应对该围填海落户项目与功能区划的符合

性、项目内确权项目的进驻情况、项目建设后的

用途作为竣工验收条件之一。这样可以及时对

不合理的落户项目进行调整，尽早避免项目用海

不合理现象延续下去，也避免以往项目竣工验收

后直接更换土地证情况发生，从而更有利于促进

用海单位提高海域开发利用率。

３３　强化用海指标制度

为提高围填海计划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２０１０年印发《围填海

计划管理办法》提出，围填海计划实行统一编制、

分级管理，围填海活动纳入围填海计划管理，围

填海计划指标实行指令性管理。江苏省近几年

每年用海指标在２０００ｈｍ２ 左右，这相对江苏省

沿海地区开发需求量，远远不足。同时，江苏省

已对沿海市级政府下放了１０ｈｍ２ 建设用海审批

权限，而省与市两级的指标分配问题也将显得突

出。为更好地解决围填海指标总量与江苏省地

方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省级统筹指标与地方审

批指标之间的矛盾，江苏省应尽早出台用海指标

使用导向性意见，明确在用海指标安排中，以节

约集约用海的基本原则，在考虑地方用海需求迫

切、需求量大基础上，更注重地区已有用海的开

发利用情况，通过对各地区海域使用开发强度的

分析，从而引导有限指标向开发利用强度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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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倾斜，真正实现围填海的可持续发展。

３４　推行海域动态监管机制

３．４．１　强化审批前技术复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实施以

来，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了海域使用管理的配套

法规规章，海域使用申请审批工作逐步得到规

范。但在项目用海召开审核委员会时，会出现项

目不符合功能区划、与周边用海重叠等问题。故

在项目用海审批前要推行技术复核，主要对项目

与功能区划符合性、与海陆岸线衔接性、与相邻

用海重叠性等进行复核，为管理部门把好了审批

技术关，实现了海域管理的紧密结合，减少了后

续用海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为海域审批环节进行

有效的技术把关。

３．４．２　加强用海中动态监测

利用“卫星、航空遥感（“天上看”）、远程视频

（“视频探”）、海域动态监测系统（“网上管”）、地

面监测（“地上查”）的“３＋１”一体化监管模式，对

海域使用项目开展用海中动态监视监测。利用

无人机快速、机动灵活的特点，对全省近岸海域

开展３０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监测，对热点海域

开展２．５ｍ的遥感监测，对重点海域开展０．１ｍ

的航空遥感监测；对全省重大用海项目、海岛实

施３６０°视频监控的全方位、全天候的实时监控；

利用动态监视监测业务系统，如实反映海域开发

利用现状、围填海工程进展信息；结合遥感监测

和视频监控比对，对重点建设项目和区域用海规

划等定期开展地面监视监测，构建“快速定位、实

时核查、远程指挥”相结合的巡查体系，对用海项

目实现了全过程监视监测，密切服务沿海大

开发。

３．４．３　开展海域投资效益后评估

每半年开展一次全省的围填海项目投资效

益评估，对围填海项目的施工进展、企业入驻等

情况开展评估监测，摸清无证用海、改变用途用

海、超范围用海及海域闲置等情况，分析单位岸

线和用海面积的投资强度。另外开展年度用海

企业调查，动态掌握全省用海企业实际生产经营

等基本情况，分析不同用海类型企业所占用用海

面积及产出的经济综合效益。

３５　构建海监执法威慑机制

海域动态监管部门要与海监执法建立相关

联动机制，将在建用海项目监测中发现的疑点疑

区等，上报至海监部门，通过海监部门执法监察

查处非法用海项目，整顿海域使用秩序。在参与

海监专项检查和应对违法案件核查时，各级海域

使用动态监管部门也同时为海监执法提供精准

的信息支撑和科学技术支撑，形成巡查监管的有

效衔接。结合围填海资源潜力和围填海开发规

模和布局，海域使用动态监管部门利用无人机、

现场监测等协助海监执法，重点加大与海监部门

联合开展围填海普查登记和“海盾”等专项执法

行动，与海监队伍联动，同时也是对其他用海单

位形成警告和威慑，从而为我省沿海地区有序开

发科学用海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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